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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三公经费”公开还需制定细化标准

公众看不懂，就谈不上监督
本报记者 邢振宇

根据4月7日召开的新一届
山东省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
议，我省确定今年公开省级“三
公经费”预算总额，县级政府今
年将探索实行接待经费公开。

省监察厅厅长马明生在这
次会议上表示，今年我省将全
面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着
力推进公共政策、行政权力和
社会民生三大领域公开，重点
加大财政预算、“三公经费”、重
大建设项目和社会公益事业经
费等信息公开，并统一规范公
开目录、方式和载体，及时、全
面、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按照省里部署，我省将按
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的要求，加大政务公开力度，
向群众交实底。今年，我省将
在公开省级财政年度总预算和
上年度总决算的基础上，向社
会公开省级“三公经费”预算总
额，其中省直各部门除少数因
涉密不宜公开的，都将公开部
门预算及“三公经费”预算。我
省还将在县级政府探索实行接
待经费公开，今年将选择几个
试点县，以后逐步推开。

我省县级政府

探索公开接待费

据媒体报道，除了中央各部委，截
至2012年，全国共有12个省份对外公
布了其省级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

尽管如此，在一些专家看来，“三
公经费”公开，还存在诸如“三公经
费”概念不清晰、标准模糊、管理不够
规范等难点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毛寿龙认为，“三公经费”公开还不
够彻底，不够细化。各部门只公开了
预算和决算，钱怎么花的，花哪儿去
了，合不合理，公众根本不清楚。“三
公经费”的关键不在于“有或无”、“多
或少”，而是一个标准的问题。

省政协委员、山东法策律师事务
所主任张法水也认为，“三公经费”公

开，就是为了接受公众监督，要是公众
看不懂，监督是谈不上的。“三公经费”
公开必须要更细化，要有一个标准。

“其实关于制定标准的问题一直都
在提，但定低了实际上没有用，定高了
百姓肯定不满意。”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副所长王朝才也认为，通过目前的

“三公经费”公开，无法判断什么开支是
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

国务院要求今年“三公经费”只
减不增，中央部门主动压缩支出，对
此公众拍手叫好。不过，毛寿龙认为，

“今年各部门均压缩支出，但是并不
一定减少了就是好，不该花的钱就是
再减少也不对，该花的钱再多也要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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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三公经费”支出，一个重要前
提是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三公经费”。社
会上有观点认为，“三公经费”就是公款
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甚至有人建
议取消“三公经费”。

王朝才认为，必要的“三公经费”
支出是不能取消的，如国家外交外事
活动等产生的出国费用、来访外宾的
接待费用等；像财政部每年有许多双
边财经对话活动和会议，出国谈判和
工作磋商，外国财政部长访华等等。

张法水表示，虽然《预算法》未对

“三公经费”预算、决算问题作出明确
规定，但是国务院公布的《机关事务
管理条例》有规定，要求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定期公布“三公经费”的预
算和决算情况。目前仅有中央部门和部
分省级政府公布了“三公经费”预算，还
远远不够，应该要全部公开，而且要公
开到县级政府，这样才能更好地遏制

“三公经费”超规格超范围滥用或挪用
等问题。另外，国家对于“三公经费”
预算公开制定处罚政策或建立问责
机制，必须要有刚性约束机制。

截至去年，12省份公开“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公开应延伸到县

●

新一轮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18日正式拉开大
幕。对此，相关专家表示，公开显示了进步，但目前的公开
方式距离公众期待的“三公经费”“来自哪里、用在何处、
发挥了什么作用”的目标尚有差距。

2012年2月，温州举行的公务车拍卖会。(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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